
附件1

	陇川县水利局县级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(5项）

	序号
	抽查

事项

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主体
	抽查范围
	抽查标准
	抽查比例
	抽查频率
	抽查方式
	抽查内容
	备注

	242
	对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及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1991年6月通过，2010年12月修订）第五条、第二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九、第四十三条，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》（2002年10月水利部令第16号）第三条、第五条。
	陇川县水利局
	县级审批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有关单位
	县级批复的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、表》
	10%
	1次/年
	现场抽查
	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、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。
	　

	243
	对防汛抗洪工作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八条第四款、第五款、。
	陇川县水利局
	全县防汛抗洪工作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	25%
	3次以上/年
	现场抽样检查
	有关单位是否制定防汛抗洪预案，是否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，是否按权限、程序和要求开展防汛抗洪工作。
	　

	244
	对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和水资源费征收情况的抽查
	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60号）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。
	陇川县水利局
	由县水利局核发取水许可证的取用水户。
	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水资源〔2014〕44号）和《水资源费征收委托书》
	10%
	1-3次/年
	现场检查，包括实地查看及资料查阅
	1.取用水户的取水计量设施运行情况是否正常，计量设施是否按年度进行校检（检定），并要求提供计量检测单位出具的检验报告原件；
2.实际取水量（发电量）抄录、复核，水资源费是否按月足额缴纳；
3.是否按照取水审批机关批复的年度用水计划取水，是否超计划用水；
4.是否按取水许可证规定的取退水方式、节水要求、取水断面生态流量（或最小下泄流量）等要求进行取水；
5.是否建立取水台账；
6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。
	　

	245
	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 ，《云南省防洪条例》第十二条。 
	陇川县水利局
	县内主要干流及界河
	相关法规和规程规范规定
	25%
	2次以上/年
	现场检查、现场抽样等
	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审批及执行情况。
	　

	246
	对水利工程设施生产、运行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1988年6月10日发布施行， 2011年01月08日修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8号发布 )第三条。
	陇川县水利局
	 水库、江河堤防等水利设施运行管理单位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、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管理暂行办法》
	5%
	2次/年
	现场检查及资料查阅
	水库、江河堤防等水利设施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、安全管理、运行管理、经济管理等方面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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